中医药书画、摄影、征文大赛征稿通知
一、目的和意义
　　弘扬五千年中医药文化之绚丽，展示中医药事业腾飞之辉煌，抒发中医药人爱岗敬业之豪情，鼓舞中医药人奋斗拼搏之斗志，促进中医药科学文化事业之发展。
二、活动内容
　　1．参赛要求：参赛的书法、绘画、摄影、征文作品，必须是原创和参赛人拥有独立著作权的作品。
　　2．作品内容：
　　（1）书画作品：
A、 反映中医中药典故趣闻的书画艺术作品
B、 反映当代中医药成就的书画艺术作品
C、 是采取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技法的作品
D、 采用传统毛笔书法艺术书写经典中医处方，按要求撰写方名、组方剂量及用量、煎服方法及署名
E、 采取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技法的作品
F、 其他
（2）摄影作品：
A、 反映传统医药有关的知名人物、活动、建筑、物品、事件、环境、文化艺术等题材的照片
B、 中医药类新闻照片。照片必须原创、真实，不接受经过数码合成和处理的照片
C、 其他

（3）征文：

A、 文体不限，要求内容真实，文笔流畅，字数一般在3000字以内
B、 反映协会成立20年行业发展的作品

C、 反映协会帮助企业度难关、谋发展的感人故事

D、 反映协会与企业亲如一家的鱼水亲情

E、 其他与协会成立、成长与发展有关的点点滴滴

3．作品参赛方式：
　　（1）书画类参赛作品可直接提交给大赛评委会办公室。
　　（2）摄影类作品要在照片背面注明标题和简要说明，新闻类作品应附具体拍摄地点、时间及相关背景说明（文字说明内容较多时可另附纸张）；组照要编好序列号码。先提交冲洗好未装裱的6寸照片，送交大赛评委会办公室即可。
（3）投稿文章请用A4纸打印，或网络投稿。
　　（4）各类作品请作者自留底稿、底片或数码原文件。提交作品一律不予退稿；获奖作品须将摄影底片或数码原文件提交大赛评委会办公室审核，并统一冲洗照片后退回给作者本人。
　　（5）参赛作品不得发生侵犯他人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法律问题，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作者自行承担。主办单位有权对所有投稿作品编辑、使用、出版画册、制作光盘及展览。凡参加本赛的作品，均视为同意上述规则。

（6）对优秀作品给予表彰奖励。
三、截稿日期：2008年4月30日
四、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上海市福州路107号226室(近江西中路) 邮编：200060

2、联系人：张丽  赵婷

3、电子信箱：scda228@vip.163.com 或 infor226@stcma.cn
4、联系电话： 63234074    传真：63214899

上海中药行业协会秘书处    

2009年2月23日       
